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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城审批环表〔2018〕号

关于《清远市力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年加工
1200 吨铝制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

批复

清远市力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批的《清远市力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年加工

1200 吨铝制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

表”）等相关材料收悉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清远市力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，是一

家主要从事铝材加工的企业。公司租赁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

界牌工业区（兴域厂区内）一座已建成闲置厂房（一层，面

建筑面积 2000m
2
）作为生产经营场所。2011 年 3 月，该公

司投资 300 万元对租赁的厂房进行改造，并安装了相应的

铝制品加工设备，建设三条铝棒挤压成型工艺生产线以及两

座加热时效炉，规模为年加工铝制品 1200 吨，于 2013 年 12

月完成建设。

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批即擅自开工建设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的有关规定。违法

行为已经查处，建设单位已落实行政处罚决定。你公司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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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吸取教训，增强守法意识，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。

二、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，在你单位全面落实报告表

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

下，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。你单位应按照报告表内

容组织实施。

三、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

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

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

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四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

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

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须及时开展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设施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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